海南师范大学校级采购流程图（50万元及以上）
编制《海南师范大学国有资产配置计划表》时，需要详细填写所采购设备的型号、厂家、技术参数、价格等信息，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同时采购申请公示3日，内容应当包括采购人信息、使用人信息；货物或服务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经费来源、预算金额；资产配置审核，是否有超标准配置，申购理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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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请及论证：项目负责人提出采购申请。
货物服务项目填写《货物服务项目采购申请表》《货物（服务）建设项目科学性可行性论证报告》（含《集体询价情况表》）《海南师范大学国有资产配置计划表》并办理审批手续。
工程（服务）项目填写《海南师范大学工程项目采购招标申请表》，并办理审批手续。
信息化项目需填写《海南师范大学信息化项目建议书》。（采购论证须按规定进行信息公开，公示期：3日）
①政府采购限额标准：采购预算金额达到100以上（含）；②公开招标数额标准：采购预算金额达到400万以上（含400万）。
预算金额达到政府采购最低限额标准（100万元）的项目要在省政府采购网站“采购信息公开”进行意向公开30天；重大（1000万）特殊项目需要进行采购需求调查的，按《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100万以上工程类（修缮、基建）项目，需报省教育厅做项目预算评审批复。
项目负责人积极主动协调沟通各职能部门，为项目建设提供基础条件，和配合中标单位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建设工作。项目承办单位负责对项目建设质量及执行进度进行监督和督促。
否
国资处每年对前一年度建设项目进行盘点，对新增资产进行核实。
招标文件制作：采招处按审核价格（政府采购报教育厅、财政厅审批），确定招标方式及招标代理并制作招标文件。
价格审核：项目负责人将货物服务项目的《海南师范大学国有资产配置计划表》或工程项目的概算等内容送财务处进行价格审核。
经费落实：项目负责人填写《项目预算执行批准书》并审批，或填写预算审批表（云杰系统打印）
是否确定为年度建设项目并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或已列入学校年度预算。
编制《货物（服务）建设项目科学性可行性论证报告》（含《集体询价情况表》）时，项目负责人需组织不少于5位项目专业相关的专家（至少一名副高职称）参与共同论证，进口设备或单台设备预算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设备还须进行进口设备论证或大型仪器设备购置论证，论证由使用单位组织不少于3位与项目专业相关的专家进行，填写论证表。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采购实施过程信息按照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和学校采购信息公开要求执行。
合同签订：项目承办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合同签订工作，并在合同签订后及时函告供货商，明确项目完成时间和双方责任。
项目验收及付款：项目负责人完成初验向国有资产管理处提出验收申请，国有资产管理处组织相关单位、使用单位代表、校外专家（视项目情况邀请）、供应商等按合同进行专业化验收。验收合格后，在学校OA系统内公告验收结果。国有资产管理处、财务处审核入账。

招标评标：项目负责人确认招标文件无误后，签字盖章送回采招处，采招处将项目资料送招标代理机构发布招标公告，公告期满后组织评标，同时使用单位派代表参与评标过程。
结束
招标工作领导小组会：采招处组织召开学校采购与招标工作领导小组会，讨论项目情况及招标文件，会后形成招标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纪要。

